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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完成藏格礦業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權收購的公告 

 
茲提述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公司」）日期為 2025 年 1 月

16 日的關於收購藏格礦業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權的公告及日期為 2025 年 4 月 14 日的關於就

收購藏格礦業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權事項簽署《補充協議》的公告（統稱「該等公告」）。除

另有定義外，本公告內所用辭彚與該等公告所載者具有相同涵義。 
 
2025 年 5 月 6 日，公司全資子公司紫金國際控股收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出具

的《證券過戶登記確認書》，確認藏格創投、四川永鴻、肖永明、林吉芳、新沙鴻運合計持

有的藏格礦業 392,249,869 股股份已於 2025 年 4 月 30 日全部過戶登記至紫金國際控股名下。 
 
截至本公告日，紫金國際控股及一致行動人合計持有藏格礦業 411,051,869 股股份，佔其總

股本 26.18%，結合對藏格礦業法人治理的安排，公司已取得對藏格礦業的控制權，實現對

其財務併表。藏格創投、新沙鴻運另就不謀求控制權及部份表決權放棄等事宜做出相關承諾

（具體承諾內容詳見公司日期為 2025 年 1 月 16 日的關於收購藏格礦業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權

的公告）。 
 
公司認為，本次收購符合《中國證監會關於深化上市公司併購重組市場改革的意見》的政策

導向，有利於實現上市公司之間的優質資源整合，為公司旗下新增優質的礦業類上市公司，

進一步降低公司資產負債率；顯著培厚公司主營金屬品種銅、鋰資源儲備，並新增關係國家

糧食安全的緊缺戰略性礦產鉀資源儲備，推動公司成為重要的鉀鹽生產商；實現公司對巨龍

銅礦的絕對控股，提升該礦運營管理效率；有助於實現雙方在西藏板塊鹽湖項目的高效協同，

通過吸收藏格礦業鹽湖開發經驗和低成本提鋰技術，促進公司「兩湖兩礦」鋰項目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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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購完成後，公司將著力強化與藏格礦業在資源、產業、技術等方面的協同配合，依託

公司全流程自主技術、大規模系統工程研發實施能力等對藏格礦業進行深度賦能，結合雙方

行業領先的成本控制能力，加快藏格礦業鉀、鋰板塊資源潛力的釋放，加速資源優勢向經濟

效益的轉化，提升公司與藏格礦業整體投資價值。 
 
本公告分別以中英文刊載。如中英文有任何差異，概以中文為準。 
 
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謹慎行事。 
 

 

 
2025 年 5 月 6 日 中國福建 
*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